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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吉林中院”或“法院” 指 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破产法》” 指 自 2007 年 6月 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 

“吉恩镍业”或“公司” 指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法院受理日” 指 2018年 11月 26日 

“昊融集团” 指 吉林昊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国资委” 指 吉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中登北京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广源矿业” 指 吉林广源矿产投资有限公司 

“吉恩国际” 指 Jie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td 

“皇家矿业” 指 Canadian Royalties Inc 

“海外资产” 指 吉恩镍业持有的广源矿业的股权、对吉恩国

际和皇家矿业的长期应收款 

“管理人” 指 吉林中院（2018）吉 02 破 16 号《决定书》

指定的吉恩镍业管理人 

“债权人” 指 符合《破产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吉恩镍

业的某个、部分或全体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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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人” 指 截至 2018 年 11 月 26 日在中登北京分公司

登记的吉恩镍业的出资人 

“中泽集团” 指 中泽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人”或“新昊融” 指 中泽集团与昊融集团共同出资设立的新的法

人主体 

“有财产担保债权” 指 《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

对吉恩镍业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 

“担保财产” 指 已设定抵押、质押等担保的吉恩镍业的特定

财产 

“职工债权” 指 《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

吉恩镍业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

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

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 

“税款债权” 指 《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

吉恩镍业所欠税款 

“普通债权” 指 《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

债权人对吉恩镍业享有的无特定财产担保的

债权 

“金融普通债权” 指 因银行贷款、资产管理公司受让银行债权、

民间借贷、委托贷款、融资租赁、为第三方

融资提供保证担保等形成的普通债权 

“非金融普通债权” 指 除金融普通债权以外的其他普通债权 

“确认债权” 指 经债权人会议核查并经法院裁定确认以及经

管理人初步确认并拟提交第二次债权人会议

核查的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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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申报债权” 指 根据《债务明细表专项鉴证报告》，在 2018

年 11 月 26 日前形成的、但未在重整期间依

法申报的债权 

“重整费用” 指 《破产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案件诉讼费用、

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报酬和聘请中介机

构的费用、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

费用等 

“共益债务” 指 《破产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为了全体债权

人的共同利益以及重整程序顺利进行而发生

的债务 

“清偿” 指 通过向债权人分配现金、股票等偿债资源的

行为 

“留债” 指 在原债务主体保留债权债务关系，延长还款

期限的安排 

“审计机构” 指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评估机构”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审计报告》” 指 审计机构出具的以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为基

准日的天职业字[2019]171 号《净资产专项

审计报告》 

“《债务明细表专项鉴证报

告》” 

指 审计机构出具的以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为基

准日的天职业字[2019]251 号《债务明细表

专项鉴证报告》 

“《资产评估报告》” 指 评估机构出具的以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为基

准日的中企华评报字(2019)第 3038 号《市场

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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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价值” 指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在持续经营

假设下的财产价值 

“《资产评估咨询报告》” 指 评估机构出具的以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为基

准日的中企华评报字(2019)第 3039 号《清算

价值资产评估咨询报告》 

“清算价值” 指 根据《资产评估咨询报告》所确定的在清算

假设下的财产价值 

“《偿债能力分析报告》” 指 评估机构出具的以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为基

准日的中企华评咨字(2019)第 3040 号《偿债

能力分析报告》 

“重整计划的通过” 指 根据《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八十

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债权人会议各表决组及

出资人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重整计划

即为通过 

“重整计划的批准” 指 根据《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或第八十

七条第三款之规定，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

批准 

“重整计划执行期限” 指 根据《破产法》第八十一条第（五）项之规

定，在本重整计划中所规定的执行期限及法

院裁定延长的重整计划执行期限 

“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期限” 指 根据《破产法》第九十条之规定，本重整计

划中规定的管理人监督重整计划执行的期限

及法院裁定延长的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期限 

“元” 指 人民币元，本重整计划中货币单位除特别注

明外，均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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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来，吉恩镍业受经济周期波动、有色金属行业遇冷等问题影

响，连年亏损并被交易所终止上市，生产经营陷入困境。因其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吉林中院根据债权人吉林市国有资

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8 年 11 月 26 日依法裁定受理吉

恩镍业重整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吉林中院对吉恩镍业重整高度重视，每个环节均严格把关和监督，

并在重大事项上给予直接指导，确保重整程序依法开展，切实保障各

方主体的合法权益。 

本次对昊融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大黑山钼业和吉恩镍业按照“统

筹安排，分别推进”的原则实施重整，吉恩镍业重整是昊融集团整体

重整的一部分。中泽集团与昊融集团共同出资设立新昊融，作为重整

吉恩镍业的投资人主体。为保证重整成功，避免吉恩镍业破产清算，

吉恩镍业在管理人的指导下并在吉林中院的监督下，严格按照《破产

法》的规定履行相关职责：一方面吉恩镍业原经营管理层接收管理人

委托继续做好经营工作，保障经营继续运转，确保职工稳定；另一方

面全力配合管理人做好与重整程序相关的各项工作。 

管理人基于对企业自身实际情况的全面了解，积极听取各专业机

构和利益相关方的意见，根据《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制定本重整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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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本重整计划，中泽集团通过新昊融提供合计 12 亿元资金用

于重整吉恩镍业。吉恩镍业重整中通过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获

取增量资源，用于引入投资人并清偿债务。吉恩镍业本次重整如能成

功实施： 

一、吉恩镍业的法人主体继续存续，吉恩镍业重整中实施出资人

权益调整，主要采取缩股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方式，调整后总股本

变为 783,599,550 股，其中投资人以 12 亿元资金受让合计

442,804,428股，占总股本 56.51%；剩余 180,422,730股按照本重整

计划用于清偿债务。完成出资人权益调整后，吉恩镍业股权结构如下： 

二、有财产担保债权在担保物的评估价值范围内全部留债，留债

期限自本重整计划经法院批准之日起 5 年，留债期间按季度支付利

息，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下浮 30%确定，留债期限届

满时，由吉恩镍业选择一次性还本或借新还旧。留债期间保留原有担

保关系。 

三、职工债权以现金方式全额清偿，税款债权依法获得清偿。 

四、普通债权在 50 万元（含本数）以下部分获得一次性现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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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50万元以上部分区分金融普通债权和非金融普通予以清偿。对于

金融普通债权，一部分由吉恩镍业以海外资产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的

份额抵偿，一部分留债清偿，剩余部分由吉恩镍业转增的股份予以抵

偿，实现全额清偿；对于非金融普通债权，可以选择按照 28%的比例

一次性现金清偿，也可以选择由吉恩镍业转增的股份抵偿清偿。 

五、中泽集团承诺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之日起第六年起，持有有

限合伙企业份额的债权人有权要求投资人以固定价格予以回购份额。 

综上，重整完成后，吉恩镍业资产结构进一步优化，债务负担显

著降低，净资产规模、收入及净利润均有较大幅度改善，从根本上改

善经营状况，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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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吉恩镍业基本情况 

（一）设立及沿革 

2000年 12月 27日，吉恩镍业为经吉林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准，

以昊融集团作为主发起人，联合营口青花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南

海市华创化工有限公司、长沙矿冶研究院、吉林省通化赤柏松铜镍矿

（现已改制为通化吉恩镍业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3,000 万元。2003 年 8 月 21 日，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吉恩镍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上交

所主板挂牌上市，股票代码为 600432。 

2018年 7月 13日，因连续四年亏损，公司股票被上交所摘牌终

止上市。2018年 9月 12日，按照证监会关于退市公司有关规定，吉

恩镍业股票在股转系统挂牌交易，证券简称为“吉恩 3”，股票代码为

400069。 

（二）股本结构 

截止法院受理日，吉恩镍业的股本总数为 1,603,723,916.00股。

公司第一大股东为昊融集团，持股比例为 22.56%，实际控制人为吉林

省国资委。 

（三）主要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目前，吉恩镍业主要控股子公司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出资比例 

1 吉林吉恩贸易有限公司 100% 

2 沈阳吉镍商贸有限公司 100% 

3 新乡吉恩商贸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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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吉林广源矿产投资有限公司 100% 

5 深圳吉恩镍业有限公司 100% 

6 磐石吉恩检测有限公司 100% 

7 吉林博研新材料有限公司 100% 

8 上海吉恩镍业商贸有限公司 100% 

9 PT.JienSmeltingIndonesia 100% 

10 吉恩（香港）有限公司 100% 

11 澳大利亚吉恩矿业有限公司 100% 

12 通化吉恩镍业有限公司 84.59% 

13 新乡吉恩镍业有限公司 60% 

14 重庆吉恩冶炼有限公司 55% 

15 吉林卓创新材料有限公司 95% 

16 磐石市恒远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95% 

17 吉林亚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2.57% 

18 四子王旗小南山铜镍矿有限公司 98.50% 

19 吉林吉恩矿山工程有限公司 100% 

20 磐石长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80% 

（四）资产情况 

1.资产审计情况 

吉恩镍业的账面资产主要由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

存货、长期应收款、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等构成。根据《审计报

告》，截至审计基准日 2018年 11月 30日，公司资产清查审计值总额

为 10,407,255,059.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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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评估情况，以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吉恩镍业

资产评估市场价值总额为 7,415,146,321.39 元，清算价值为

4,289,782,691.00 元。 

吉恩镍业主要资产为长期应收款、固定资产，两项资产合计约占

总资产评估价值的 73.65%。具体情况如下： 

资产类别 审计值（元） 市场价值（元） 清算价值（元） 

货币资金 60,869,830.39 60,869,830.39 60,869,830.39 

应收票据 12,427,130.18 12,427,130.18 12,427,130.18 

应收帐款 439,149,745.59 412,522,575.70 297,276,050.38 

预付款项 185,929,192.69 170,861,343.90 133,272,100.39 

应收股利 11,853,000.00 11,853,000.00 9,482,400.00 

其他应收款 287,513,602.40 126,556,218.77 96,469,014.51 

存货 493,213,735.13 511,406,218.92 409,382,068.31 

其他流动资产 3,026,852.70 3,026,852.70 - 

流动资产小计 1,493,983,089.08 1,309,523,170.57 1,019,178,594.15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13,000,000.00 12,424,187.29 4,181,425.56 

长期应收款 7,712,032,837.27 4,098,724,656.09 2,049,362,328.04 

长期股权投资 832,256,008.74 513,006,207.50 321,962,519.78 

固定资产 306,606,662.70 1,362,789,668.60 822,567,877.49 

在建工程 34,633,968.70 34,881,857.34 22,673,207.27 

无形资产 14,742,493.19 83,796,574.00 49,856,738.70 

非流动资产小计 8,913,271,970.60 6,105,623,150.83 3,270,604,096.85 

合计 10,407,255,059.68 7,415,146,321.39 4,289,782,6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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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负债情况 

1.审计报告负债情况 

根据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8年 11月 30日，吉

恩镍业负债总额为 11,805,358,461.45 元，已经资不抵债。 

2.债权申报情况 

截至 2019 年 1 月 20 日，债权人共向管理人申报了 329 笔债权,

申报债权总金额 11,855,215,997.63 元。其中有财产担保债权为

1,011,567,946.99 元；税款债权为 77,539,611.59 元；普通债权为

10,766,108,439.05元。 

3.债权审查情况 

截至 2019年 1月 20日，已经管理人初步审查确认，但尚未经吉

林中院裁定确认的债权总额为 9,119,175,788.72 元，其中：有财产

担保债权为 828,013,505.92 元，税款债权为 72,650,955.67 元；普

通债权为 7,954,718,599.60元。 

此外，债权人已进行债权申报，但由于诉讼未决、担保主债务尚

未达到履行条件等原因导致债权暂时无法审查确认的债权总额为

2,333,049,295.21 元，均为普通债权。 

4.职工债权核查情况 

经管理人调查、公示的职工债权共计 114,357,824.37 元，包括

欠付职工的工资、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

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费用及公积金，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

当支付给职工的经济补偿金等。另外，吉恩镍业尚欠部分社会保险费

用，共计 147,777,461.41元。以上金额合计 262,135,285.78元。 

5.未申报债权情况 

根据审计机构出具的《债务明细表专项鉴证报告》，尚有约

435,112,710.98元普通债权未向管理人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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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偿债能力分析 

为核算破产清算状态下吉恩镍业普通债权人的受偿情况，管理人

委托评估机构进行了偿债能力分析。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偿债能力分析报告》（2018年 11月 26日

为基准日），在模拟破产清算状态下，假定就吉恩镍业全部资产能够

按清算价值实际变现，则其资产变现款在扣除担保财产价值，优先清

偿破产费用、共益债务、职工债权和税款债权后，剩余部分向普通债

权人进行分配，则普通债权所能获得的清偿比例约为 27.32%。 

管理人对评估机构出具的《偿债能力分析报告》进行了分析，认

为结合吉恩镍业资产实际情况以及财产处置的实践经验，吉恩镍业在

假定破产清算状态下的普通债权清偿比例仍存在不确定性，实际破产

清算状态下的普通债权清偿率较《偿债能力分析报告》中的预估并不

乐观，普通债权实际受偿可能比偿债能力分析报告预计的更低。主要

是因为一方面吉恩镍业主要资产中房屋、建筑物和机器设备等主要为

专有设备，且存在各类潜在问题。若吉恩镍业破产清算，该类资产直

接失去生产功能，被迫进行快速变现，价值会进一步贬损；另一方面，

在假设清算状态下，吉恩镍业员工人数众多，除需支付巨额经济补偿

金外，还可能承担其他潜在的员工安置费用。 

二、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一）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必要性 

吉恩镍业实际已经资不抵债，财务状况陷入困境。为挽救吉恩镍

业，避免破产清算的风险，需要出资人和债权人共同做出努力，共同

承担公司实现重生的成本。因此，重整计划中拟对吉恩镍业的出资人

权益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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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资人权益调整的范围 

出资人，指截至 2018 年 11 月 26 日中登北京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全体股东（包括全部确认和未确认股东）。上述股东在 2018 年 11 月

26 日至重整计划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完毕前，因交易或非交

易原因导致持股情况发生变动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效力及于其

股份的承继人及/或受让人。 

（三）出资人权益调整的方式 

为弥补亏损，引入投资人，早日实现重新上市目标，本次出资人

权益调整所采取的措施包括整体缩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1.同比例缩股 

为控制吉恩镍业重整后股本规模，同时弥补公司账面未分配利润

亏损，吉恩镍业将按照每 10 股缩为 1 股的方式进行缩股，缩股后，

吉恩镍业总股本将从 1,603,723,916股缩减至 160,372,392股。缩股

前停牌价格 1.18元/股，缩股后股价 11.8元/股。 

2.资本公积金转增 

吉 恩 镍 业 账 面 可 用 于 转 增 股 本 的 资 本 公 积 金 合 计

6,659,293,302.83元，吉恩镍业完成缩股后，以缩股后的总股本为基

数，按照每 10 股转增 38.86124976 股的比例转增合计 623,227,158

股，总股本扩大至 783,599,550 股。上述转增股份不向原股东分配，

全部按照本重整计划规定用于引入投资人和清偿债权人。 

其中，新昊融出资 1,200,000,000.00 元，按照 2.71 元/股价格

受让吉恩镍业 442,804,428 股转增股份，占转增后总股本 56.51%的

持股比例；剩余 180,422,730股全部用于清偿债权。 

新昊融出资的 12 亿元，其中约 5.5 亿元用于支付重整费用、共

益债务、职工债权、税款债权以及应当现金清偿的普通债权，剩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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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缩股、转增的准确股票数量以中登北京分公司实际划转为准，

不足 1股按照 1股调整。 

三、债权分类及调整方案 

根据《破产法》对债权分类的规定，结合债权人向吉恩镍业申报

债权的实际情况，吉恩镍业债权分为有财产担保债权、职工债权、税

款债权、普通债权四类。 

（一）有财产担保债权 

本次重整中，吉恩镍业担保财产全部保留，根据《资产评估报告》

中确定的持续经营假设下的评估价值确定担保财产的价值。 

有财产担保债权人对设定担保的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以对应的担保财产评估价值确定优先受偿范围。若担保财产的评估价

值不足以清偿所对应的有财产担保债权，则该笔债权未受清偿的部分

按照本重整计划规定的普通债权清偿方案受偿；若担保财产的评估价

值超出所对应的有财产担保债权，则超出部分不属于该担保债权人享

有优先受偿权的范围。 

有财产担保债权人共 6 家，债权金额共计 828,013,505.92 元。

其中，在担保财产评估价值 范围内优先清偿的债权共计

303,915,013.15 元；超过担保财产评估价值范围而需按照普通债权

清偿方式进行清偿的金额为 524,098,492.77 元，该部分依照重整计

划规定的普通债权的清偿方案进行清偿。 

债权人名称 
有财产担保 

债权金额（元） 

在担保财产范围优先

受偿金额（元） 

按普通债权 

清偿部分（元） 

吉林市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有限公司 
288,835,810.19 115,591,632.48 173,244,177.71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连分行 
347,731,902.07 65,525,476.98 282,206,4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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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春分行 
111,251,908.69 111,251,908.69 -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春分行 
68,647,889.97 - 68,647,889.97 

吉林省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11,195,995.00 11,195,995.00 - 

阜新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连分行 
350,000.00 350,000.00 - 

合计 828,013,505.92 303,915,013.15 524,098,492.77 

（二）职工债权 

经管理人调查、公示的职工债权全额清偿，不作调整。职工债权

共计 114,357,824.37 元。另外，吉恩镍业尚欠部分社会保险费用，

共计 147,777,461.41 元；依据《破产法》第八十三条，该项费用不

得减免，但该项费用的债权人不参加本重整计划的表决。 

（三）税款债权 

依法向管理人申报的税款债权全额清偿，不作调整。税款债权共

计 72,650,955.67元。 

（四）普通债权 

普通债权包括向管理人申报的普通债权，担保债权因优先受偿不

足转为普通债权受偿的债权，以及未申报的债权。经管理人审查，截

至 2019 年 1 月 20 日，普通债权共计 568 家债权人，总额为

11,149,557,502.32 元，其中：经管理人审查确认的普通债权

7,954,718,599.6元、无法就担保财产价值优先获偿而依法转入的普

通债权 524,098,492.77元、待确认的普通债权 2,235,627,698.97元、

未申报的普通债权 435,112,710.98元。普通债权具体包括两类： 

1.金融普通债权共 29家，债权金额共计 10,485,689,306.21元； 

2.非金融普通债权共 539家，债权金额共计 663,868,196.1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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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债权清偿方案 

（一）有财产担保债权 

有财产担保债权在债务人特定财产的评估价值范围内优先受偿。

对担保财产评估价值范围内的债权进行全额留债清偿。 

具体安排为： 

（1）留债金额和期限。经吉林中院裁定确认的有财产担保债权

在担保财产评估价值范围内优先清偿的金额在重整计划批准之日起

全额留债，留债期限为自重整计划批准之日起满五个自然年度。 

（2）还款和担保安排。留债期间只支付利息，不清偿本金，五

年期满后债务人可选择一次性清偿或借新还旧。留债期间，保留有财

产担保债权人对原担保物的抵押或质押权利；在吉恩镍业清偿完毕上

述留债金额后，有财产担保债权人应当解除对担保财产设定的担保手

续，并就担保财产不再享有优先权。 

（3）留债期间的利息安排。留债期间，吉恩镍业应支付利息，

以未付的留债金额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五年期同期贷款基准利

率下浮 30%计算应付利息。自本重整计划经法院裁定批准之日起按季

结息，每季度末月二十日为结息日，不计罚息和复利。 

（二）职工债权 

职工债权将在本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内一次性以现金方式清偿。 

（三）税款债权 

税款债权将在本重整计划执行期限依法清偿。 

（四）普通债权 

根据《偿债能力分析报告》，吉恩镍业在破产清算状态下的普通

债权清偿比例为 27.32%。为最大限度地保护普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本次将引入投资人通过多种方式实现普通债权的全额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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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50万元以下的债权部分（含本数），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内

一次性现金清偿；对于 50 万元以上的债权部分，区分金融普通债权

和非金融普通债权进行清偿，具体安排为： 

1.针对金融普通债权。主要采用以股抵债和留债方式实现全额清

偿，具体包括三部分： 

（1）吉恩镍业境外资产抵债。法院批准本重整计划后，吉恩镍

业以其持有的对广源矿业的 100%股权以及对吉恩国际和皇家矿业的

长期应收款等资产，按照重整评估价值作价，与引入的第三方公司出

资共同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第三方公司担任普通合伙人（即 GP），吉

恩镍业担任有限合伙人（即 LP）。吉恩镍业以其持有的全部份额按照

不超过 1 元/股的价格，向全体金融普通债权人按比例抵偿，预计可

抵偿金融普通债权约 40.99 亿元，约占 50 万元以上全部金融普通债

权的 39.14%。最终以工商变更登记注册确定的有限合伙企业份额为

准。 

有限合伙企业设立后，债权人会议主席可组织金融普通债权人与

有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协商确定有限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利润

分成、重大事项议事规则等事项。 

（2）留债。对于未能以有限合伙企业份额抵债的剩余约 63.72

亿元金融普通债权，其中 2亿元在吉恩镍业留债清偿，约占剩余未获

清偿金融普通债权的 3.14%。留债期限为自重整计划批准之日起满 10

个自然年度，留债期内不支付利息，自留债第 6个自然年度起，分 5

年等额清偿完毕。 

（3）吉恩镍业转增股份抵债。对于未能按照上述第（1）和（2）

种方式获得清偿的剩余 61.72亿元金融普通债权，由吉恩镍业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票中的约 1.8 亿股进行抵债，在非金融普通债权 50 万元

以上部分全部选择现金清偿的情况下，每股抵债价格约 34.21元/股。

重整后，吉恩镍业普通债权人对吉恩镍业的持股比例约为 23%。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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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债权由此实现全额清偿。 

每家债权人受让的准确股票数量以中登北京分公司实际划转为

准，对于零碎股按照“进 1法”处理，即不足 1股按照 1股调整，所

需的额外股票由投资人提供。 

（3）回购选择权。对于以有限合伙企业份额进行抵债的金融普

通债权，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之日起第 6年开始，债权人有权要求中

泽集团对债权人持有的有限合伙企业份额进行全额回购。自金融普通

债权人提出回购请求权之日起，中泽集团应当分 10 年对其持有份额

进行等额回购。回购总金额为 17 亿元，每家债权人的回购金额上限

以其持有份额占总份额的比例确定。 

中泽集团如与吉恩镍业金融普通债权人另行达成债务清偿协议

或约定，在不损害其他债权人权益的情况下，可按照中泽集团与债权

人已达成的协议或约定履行，而不受本重整计划约束。 

2.针对非金融普通债权。债权人可以选择按照 28%的清偿比例在

重整计划执行期内获得一次性现金清偿，也可以选择将其债权全部纳

入吉恩镍业以转增的约 1.8亿股抵债清偿范围，抵债实现清偿（即金

融普通债权的第 3种清偿方式）。 

（五）特殊债权的清偿 

吉恩镍业全部已申报债权中，还有 2 笔因融资租赁形成的债权，

申报债权金额 101,052,743.65元，确认债权金额 100,983,743.65元。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债权人名称 确认金额 租赁物评估价值 

1 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85,405,309.14 168,448,322.78 

2 深圳市快银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15,578,434.51 26,268,734.00 

合计 100,983,743.65 194,717,056.78 

1.融资租赁物回购价款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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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破产法》与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若融资租赁物需要保留

在吉恩镍业，由于租赁物评估价值高于其已确认债权金额，因此以确

认债权金额作为其回购价款。 

2.融资租赁物回购价款的支付方式 

融资租赁债权人原则上以现金方式分期支付回购，参照有财产担

保债权留债分期清偿条件进行清偿；如融资租赁债权人与吉恩镍业重

新签署融资租赁合同，在不损害其他债权人权益的情况下，可依合同

执行。 

在吉恩镍业根据上述清偿方式支付相应的回购价款之后或符合

协议约定要求，则吉恩镍业享有融资租赁物所有权；如吉恩镍业未能

按照本重整计划或与融资租赁债权人重新签署的合同约定履行义务，

则融资租赁债权人可依法行使取回权。 

（六）暂未确认债权的处理 

已依法申报但在吉恩镍业重整程序中尚未得到管理人初步审查

确认的债权，在经吉林中院裁定或裁判确认后，根据吉林中院裁定或

裁判确认的债权金额和性质按照本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

方案予以清偿。 

（七）未申报债权的处理 

根据《破产法》有关规定，未申报债权在吉恩镍业重整计划执行

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吉恩镍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未申报非金融普

通债权如向吉恩镍业主张权利并获得确认，不享有转股选择权。金融

普通债权可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方案主张权利。 

自重整计划执行期满 3年内，仍未补充申报或提出债权受偿请求

的，视为债权人放弃债权获得清偿的权利，吉恩镍业不再负责清偿。 

五、经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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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吉恩镍业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步入可持续发展的

轨道，在深入分析调查镍行业及市场状况的基础上，结合吉恩镍业的

业务结构与资源状况，管理人拟定如下经营方案： 

（一）总体定位 

在充分保障公司现有产品产能释放基础上，根据市场需求情况，

巩固现有镍盐产品及镍合金产品市场份额，积极打造新能源新材料产

业，充分整合优势资产，按照市场需求完成向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跨越。 

（二）总体战略 

坚持稳中求进，改中求活，转中求强，通过以提高质量效益为中

心，依托多年形成的产业基地优势和高新产品技术优势，深入调整主

营业务，做精、做优、做强、做大主业，全力打造有色金属新能源新

材料产业基地。 

（三）发展目标 

全盘统筹各项资源、充分释放产品产能、深度调整产品结构，整

体提升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全力打造资产负债合理、收入逐年

增加、利润稳步放大的高成长企业，最终实现重新上市。 

（四）优化经营业务结构 

一是积极处置低效资产，根据自身资产结构、主营业务分布及主

营产品市场占有及销售等情况，全力推进低效资产处置工作，实现轻

装上阵。 

二是确保硫酸镍产品满负荷生产，满足市场供应的前提下，全面

推进“6万吨硫酸镍建设项目”建设，积极推动三元锂电正极材料的

研发与产业化进程，及时抢抓高速发展的新能源电池材料市场，构建

从资源开发—原料拓展—产品生产—产品使用的产业链联盟，满足公

司可持续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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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确保电解镍厚板的优质品率，实现进口替代。在保持镍盐类

产品品质领先的基础上，集全力保障原料需求，充分释放电解镍产能，

快速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效益优势。 

四是依托羰基金属、粉末冶金的科研技术优势，通过产学研合作

机制，以技术创新为导向，加速推进“羰基金属功能材料建设项目”

建设，全力打造“羰基金属系列产品产业化基地”，促进企业向高技

术方向战略转型进程。最终实现将资源优势、技术优势转化为规模、

效益优势，推动资源、技术双轨并行发展。 

六、重整计划的生效 

（一）分组表决 

债权人对本重整计划进行分组表决，分为有财产担保债权组、职

工债权组、税款债权组、普通债权组。根据《破产法》第八十四条第

二款之规定，出席会议的同一表决组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重整计划，

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即为该组通

过重整计划。 

因本重整计划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故依法设立出资人组对

该事项进行表决。出资人组表决通过标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参加表决的出资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即为出资人组通过。 

（二）申请批准 

如果各表决组均表决通过重整计划，重整计划即为通过。吉恩镍

业将依法向吉林中院提出批准重整计划的申请。如果表决组全部或者

部分经过两次表决仍未通过重整计划，吉恩镍业保留向吉林中院申请

依法批准重整计划的权利。 

（三）批准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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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计划经吉林中院裁定批准后生效。重整计划对吉恩镍业、吉

恩镍业债权人、出资人及投资人相关各方均有约束力。重整计划规定

的有关方的权利和/或义务，其效力及于该方权利和/或义务的承继方

或受让方。 

（四）未获批准的后果 

如果本重整计划未获得通过且未依照《破产法》第八十七条之规

定获得吉林中院批准，或者已通过的重整计划未获得吉林中院批准的，

吉林中院将依法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吉恩镍业破产。 

七、重整计划的执行和监督 

（一）执行和监督主体 

重整计划由吉恩镍业负责执行，管理人负责监督。吉恩镍业应接

受管理人的监督，对于重整计划执行情况、公司财务状况、重大经营

决策以及资产处置等事项，应及时向管理人报告。 

（二）执行和监督期限 

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为 6个月，自吉林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

日起计算。如因客观原因，致使吉恩镍业重整计划相关事项无法在上

述期限内执行完毕，吉恩镍业应于执行期限届满前 15 日，向吉林中

院提交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的申请，并根据吉林中院批准的执行期

限继续执行。 

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期限为 6个月，自吉林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

划之日起计算。如根据重整计划执行的实际情况，需要延长管理人监

督重整计划执行的期限，则管理人将向吉林中院提交延长重整计划执

行监督期限的申请，并根据吉林中院批准的期限继续履行监督职责。

自管理人向吉林中院提交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报告之日起，管理人的监

督职责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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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执行的措施 

1.投资款的支付 

投资款的支付是执行重整计划的基础。中泽集团应在吉林中院裁

定批准本重整计划之日起 30 日内，通过新昊融向吉恩镍业管理人银

行账户支付不低于 9亿元资金，剩余资金在法院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

45 日内通过新昊融支付完毕。中泽集团应当为本重整计划约定的出

资义务提供担保措施。 

2.现金清偿 

本重整计划规定的现金清偿事项，原则上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债权

人进行分配。债权人应自重整计划获得吉林中院裁定批准之日起 5日

内按照管理人提供的附件 1 文本提供领受偿债资金的银行账户信息。 

因债权人自身和/或其关联方的原因，导致偿债资金不能到账，

或账户被冻结、扣划，产生的法律后果和市场风险由相关债权人自行

承担；债权人可以书面指令将偿债资金支付至债权人指定的由该债权

人所有/控制的账户或其他主体所有/控制的账户内，但因该指令导致

偿债资金不能到账，以及因该指令导致的法律纠纷和市场风险由相关

债权人自行承担。 

3.股份划转的实施 

金融普通债权人应当在本重整计划获吉林中院批准之日起十日

内，按照附件 2的格式向吉恩镍业和管理人提供接受股权划转的证券

账户信息。选择通过以吉恩镍业转增股份抵债的非金融普通债权人应

自重整计划经法院裁定批准后十日内向吉恩镍业提出书面申请，并按

照本重整计划规定的附件 2 格式向吉恩镍业和管理人提供接受股权

划转的证券账户信息。股份划转所需支付的费用由吉恩镍业承担。 

逾期不提供账户信息的债权人，应向其分配的股份将按照本重整

计划的相关规定处理，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和市场风险由相关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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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承担。对于经吉林中院裁定确认的金融普通债权，吉恩镍业按照

本重整计划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规定履行吉恩镍业股份划转手续。

对于未经吉林中院裁定确认的金融普通债权，已经预留相应的股份并

由管理人提存，须在债权获得裁定确认之后才能办理股权划转手续。 

4.偿债资金和偿债股份的提存及处理 

债权人未按照本重整计划的规定领受偿债资金和抵债股份的，或

债权属于本重整计划规定的暂未确认债权、未申报债权的，应向其分

配的资金和股份将提存至管理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和证券账户，不得因

其他原因进行处分。 

上述提存的偿债资金和股份如属于因债权人未按规定领受而提

存的，自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满三年，债权人仍不领受的，

视为放弃领受清偿资金。所提存资金用于吉恩镍业的生产经营，所提

存股份全部归投资人所有。 

5.转让债权的清偿 

债权人在重整受理日（即 2018 年 11 月 26 日）之后对外转让债

权的，受让人按照原债权人根据本重整计划就该笔债权可以获得的受

偿条件及总额受偿；债权人向两人以上的受让人转让债权的，债权清

偿款项、股份向受让人按照其受让的债权比例分配。 

6.留债的实施 

按照本重整计划规定应当留债的债权，在本重整计划获得吉林中

院裁定批准之日起，债权人即与吉恩镍业之间形成新的法律关系，吉

恩镍业将向债权人出具《有财产担保债权清偿方案确认书》（附件 3）

和/或《金融普通债权留债清偿方案确认书》（附件 4），按照本重整计

划的规定履行偿债义务。 

7.重整费用的支付 

吉恩镍业重整费用包括重整案件受理费、管理人报酬、聘请中介

机构的费用、财产处置税费等。重整案件受理费、管理人报酬、聘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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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机构的费用由吉恩镍业及管理人在本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按重

整计划规定或合同约定支付。费用明细如下： 

序号 重整费用 金额（万元） 

1 案件受理费 30.00 

2 聘请中介机构的费用 1,750.00 

3 管理人报酬
1
 3,769.20 

此外,吉恩镍业重整计划执行期间，管理人履行职务的费用根据

重整计划执行情况随时支付。 

8.共益债务的支付 

共益债务，包括因继续履行合同所产生的债务、因继续营业而应

支付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债务。共益债务

由吉恩镍业随时清偿。截止至 2019年 2月 28日，产生的共益债务总

额共计 280,951,777.06元，明细如下： 

序号 科目 金额（元） 

1 继续履行合同产生的债务 67,921,645.97 

2 继续营业产生的债务 213,030,131.09 

9.财产保全措施的解除 

本重整计划经法院裁定批准后，如吉恩镍业财产仍存在保全措施，

有关债权人应当配合管理人和吉恩镍业在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

准之日起 15 日内解除保全措施，在保全措施未能解除前，暂不向相

关债权人实施清偿措施。必要时，吉恩镍业及有权机关可以向吉林中

院申请强制解除保全措施。 

10.信用惩戒措施的消除 

                                                      
1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法释〔2007〕9 号）第二条规定，

综合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确定管理人报酬总额为 3,769,20 万元，在重整计划经法院批准后 10 日内支付

90%，剩余部分待管理人向吉林中院递交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报告之日起 10 日内一次性支付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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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院裁定批准本重整计划之日起 15 日内，债权人应当向相关

法院申请删除吉恩镍业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及其他相关人员的限

制消费令及其他信用惩戒措施。若债权人未在上述期限内申请消除信

用惩戒措施，吉恩镍业或管理人有权将相关债权人依本重整计划可获

分配的现金、股权等予以暂缓分配，待信用惩戒措施消除后再行向债

权人分配。 

（四）协助执行 

在本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涉及股份划转和资产过户等手续，需

要相关部门协助执行，吉恩镍业或有关主体可向吉林中院提出申请，

请求吉林中院向有关部门出具协助执行的相关法律文书。 

（五）执行完毕的标准 

自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本重整计划视为执行完毕： 

1.根据本重整计划规定应当支付的重整费用已经支付完毕； 

2.根据本重整计划规定应当现金清偿的税款债权、职工债权、普

通债权（含已审查确认债权、暂未确认债权和未申报债权）在 50 万

元以下部分等一次性分配的清偿款项已经清偿完毕，或者已按照规定

将清偿资金提存至管理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3.根据本重整计划规定应当向已确认的金融普通债权人分配的

抵债股份，已经向金融普通债权人分配并履行完毕股份变更登记手续，

或者已按照规定将相应清偿股份提存至管理人指定的证券账户； 

4.根据本重整计划规定应当留债清偿的债权，在本重整计划获得

吉林中院裁定批准之日起，债权人即与吉恩镍业之间形成新的法律关

系，自吉恩镍业向债权人出具《有财产担保债权清偿方案确认书》和

/或《金融普通债权留债清偿方案确认书》之日起，视为本重整计划

对这部分债权人已执行完毕，并由吉恩镍业按照《有财产担保债权清

偿方案确认书》和/或《金融普通债权留债清偿方案确认书》继续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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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偿债义务。融资租赁债权人可参照有财产担保债权人，由吉恩镍业

出具相应的清偿方案确认书。 

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管理人向吉林中院提交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报

告，吉恩镍业可向吉林中院申请下达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裁定。 

（六）执行完毕的效力 

1.按照本重整计划减免的债务，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时起，吉恩

镍业不再承担任何清偿责任。 

2.债权人对吉恩镍业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

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但根据重整计划已经获得清偿的部分，债权人

不得再向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主张权利。按照本重整计划获得全

额清偿的债权人，不得再向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主张权利。 

（七）不能执行的后果 

吉恩镍业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内不执行或不能执行重整计划，吉

林中院有权应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请求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

行，并宣告吉恩镍业破产。 

对于按照本重整计划规定进行留债安排的债权人，如吉恩镍业在

留债期间内未能按期支付利息，相关债权人可宣布留债期限提前届满，

并要求吉恩镍业一次性清偿全部留债债权，并行使担保物权。 

八、其他 

（一）重整计划的解释 

本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如债权人或利益相关方对本重整计划部

分内容存在不同理解，且该理解将导致利益相关方的权益受到影响时，

则债权人或利益相关方可以向管理人申请对重整计划相关内容进行

解释。管理人应基于公平公正原则对相关内容进行解释。 

（二）重整计划的修正 



 

30 
 

在本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因出现国家政策调整、法律修改变化

等特殊情况，导致重整计划部分内容无法执行的，则吉恩镍业或管理

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对重整计划进行修正一次。法院经审查许可后，吉

恩镍业或管理人应当自获法院许可之日起一个月内提出重整计划修

正案。该重整计划修正案应提交给因修正而受不利影响的债权人组及

/或出资人组进行表决。表决、申请法院批准以及法院裁定批准重整

计划修正案的程序与原重整计划的程序相同。 

（三）未尽事宜 

本重整计划其他未尽事宜，按《破产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